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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115 年第 1 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 年 1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所第二辦公大樓簡報室 

參、主席：邱委員文宏                                記錄：蔡丞凱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伍、討論提案： 

一、案由：有關本所「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114

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

行成果」，提請審議。 

二、說明：詳如會議資料 

三、 決議： 

(一) 本所「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成果」所填內容，文字修正後

通過。 

(二) 因本所「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所填內容係奠

基於本所「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成果」各項次之辦理項目

之執行情形，經確認後照案通過。 

(三) 因本所 114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無職場霸凌案件，爰本所

「114 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所填內容，經確認後

照案通過。 

(四) 建議「臺中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訪談各機關學校人員關懷紀錄表」

訪談內容記錄分點詳列(例如延長工時比較多的理由、個人對於延

長工時的接受的意願等)，並透過訪談發掘問題，以避免危險事情

發生。 

(五) 建議落實職務代理制度，以緩解過高工時的情形。 

(六) 請儘快量測機關內使用的 A 字梯，A 字梯高度必須低於 2 公尺。

高度 2 公尺以上從事高架工作(例如於禮堂天花板更換燈具)，必

須使用高空工作車或搭設施工架，禁止使用 A 字梯，以防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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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承攬商施工人員於本所從事高架工作，也須符合法令規定。 

(七) 建議對機關內各項化學品進行檢查，並據以製作化學品清單，以

掌握各項化學品之存放位置及庫存數量。 

(八) 建議建立局限空間危害預防的相關制度，訂定局限空間危害防止

計畫。 

(九) 建議增列農業課工班操作的機具的定期保養維護資料。 

(十) 建議製作機械設備清單，掌握機械設備之存放位置及盤點數量。 

(十一) 請公用及建設課加強 3 英吋移動式抽水機維護保養紀錄表中備

註部分的追蹤及改善情形。 

(十二) 請主動通知當年度符合申請健康檢查補助資格者，以落實健康

管理。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1 時 4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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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成果 

項次 辦理項目 業管單位 執行情形 

1 設置安全

及衛生防

護委員會 

人事室 1. 本所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委員

任期自 114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8 月

31 日止。 

2. 本所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委員

人數 6人，男性委員 4人(66.7%)，女性

委員 2人(33.3%)，任一性別符合法定比

列。 

3. 本所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委員

人數 6人，內部委員 4人(66.7%) (無包

含公務人員協會代表)，外部委員 2 人

(33.3%)，外部學者專家符合法定比例。 

4. 本所於 114 年 12月 1日召開安全及衛生

防護委員會，114 年召開 1次會議。 

2 依安衛辦

法第 3 條

提供公務

人員執行

安全及衛

生之預防

措施 

人事室、

秘書室 

1. 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

預防： 

(1)勤休制度之宣導場次： 

 本所於 114 年 1 月 17 日春節年畫

體驗活動宣導勤休制度。(參加人

數：男性 3人，女性 7 人；涵蓋率：

10.75%) 

 本所於 114 年 2 月 26 日英語多益

測驗說明會宣導勤休制度。(參加

人數：男性 8人，女性 8人；涵蓋

率：17.58%) 

 本所於 114 年 3 月 26 日「性騷擾

防治及職場霸凌防治」教育訓練宣

導勤休制度。(參加人數：男性 12

人，女性 18 人；涵蓋率：32.97%) 

 本所於 114 年 5 月 16 日「仲夏五

月五－藥草香包縫製趣」體驗活動

宣導勤休制度。(參加人數：男性 1

人，女性 9人；涵蓋率：11.11%) 

(2)定期進行工時分析： 

 於 114 年 7 月就 114 年 1 至 6 月

工時進行分析： 

 本所 114年 1月至 6月均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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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公務員服務法第 12 條第 3

項原則性規定。 

 依各單位統計每人每月平均

加班時數，其中以公用及建設

課時數為最多、農業課次之。 

 因公用及建設課每人每月平

均加班時數為最多，遂抽查該

課，發現王○○為該課平均加

班時數(26.8 小時)最高之人

員，並對王○○進行訪談，並

填寫關懷紀錄表。 

 115 年 1 月就 114 年 7 至 12 月工

時進行分析： 

 114 年 8 月，超過每月延長辦

公時數 60 小時上限(80 小時)

人員為民政課陳○○；114 年

12 月，超過每月延長辦公時數

60 小時上限(64 小時)人員為

秘書室黃○○。 

 因民政課陳○○及秘書室黃

○○曾加班超過 60 小時，爰

對陳員及黃員進行訪談，並填

寫關懷紀錄表。 

(3)落實勤休制度：114 年按月(1 至 12

月)產製加班時數統計報表，通知相

關人員補休屆期資訊，以提醒相關人

員及早妥善規劃補休假事宜。 

2.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

法侵害之預防： 

(1)行為規範之訂定： 

 本所於 113 年 5 月 29 日訂定「臺

中市大雅區公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處理要點」，除明定申

訴管道外，並已公開揭示於本所官

網「性別主流化專區」及臺中市政

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以供同仁查

閱。 

 本所於 114 年 10 月 21 日訂定「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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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大雅區公所職場霸凌防治、申

訴及調查處理要點」，除明定申訴

管道外，並已公開揭示於本所官網

「安全及衛生防護專區」及臺中市

政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以供同仁

查閱。 

(2)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防治之宣導場

次： 

 本所於 114 年 1 月 17 日春節年畫

體驗活動宣導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防治。(參加人數：男性 3 人，

女性 7人；涵蓋率：10.75%) 

 本所於 114 年 2 月 26 日英語多益

測驗說明會宣導性騷擾防治、職場

霸凌防治。(參加人數：男性 8人，

女性 8人；涵蓋率：17.58%) 

 本所於 114 年 5 月 16 日「仲夏五

月五－藥草香包縫製趣」體驗活動

宣導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防治。

(參加人數：男性 1人，女性 9人；

涵蓋率：11.11%) 

(3)實體訓練： 

 本所於 114 年 3 月 26 日舉辦「性

騷擾防治及職場霸凌防治」教育訓

練，由廖奕婷律師講授建構友善職

場環境的途徑、性騷擾及職場霸凌

的定義、性騷擾防治及職場霸凌防

治法令的操作及說明。(研習時數：

2小時；參加人數：男性 12 人，女

性 18 人；涵蓋率：32.97%) 

 本所於 114 年 7 月 9 日舉辦心理

健康促進活動，由吳曉萍諮商心理

師講授憂鬱症及自殺防治與心理

資源、職場不法侵害防治。(研習

時數：2 小時；參加人數：男性 6

人，女性 17 人；涵蓋率：25%) 

3.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公務人員

身心健康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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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所於 114 年 12 月 23 日訂定「臺中

市大雅區公所辦公廳舍各種災害緊

急避難作業程序」。 

(2) 本所於 114 年 4 月 17 日、114 年 10

月 16 日辦理消防安全教育訓練，參

與人次共計 99 人次(男:28/女:71)，

涵蓋率達 100%。 

 第一場:59 人(男:19/女:40) 

 第二場:40 人(男:9/女:31)。 

(3) 本所於1樓設置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AED)。 

(4) 其他為保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事

項： 

 本所於 114 年 5 月 17 日於臺中市

葫蘆墩文化中心舉辦「巧工藝境-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會員創作展」藝

文欣賞活動，以推廣同仁從事正當

休閒活動，以維護同仁身心健康。

(參加人數：男性 3人，女性 14 人；

涵蓋率：18.89%) 

 本所於 114 年 6 月 22 日於筱雲山

莊舉辦「筱雲山莊文化資產專題導

覽」藝文欣賞活動，以推廣同仁從

事正當休閒活動，以維護同仁身心

健康。(參加人數：男性 1 人，女

性 8人；涵蓋率：9.78%) 

3 依安衛辦

法第 9 條

及各機關

安全及衛

生設施管

理要點規

定提供符

合規定之

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

及措施 

秘書室 1. 有關「設施設備符合國家與安全標準管

控」之執行情形：本所每年辦理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114 年度已於 10 月 27 日申

報完成。 

2. 有關「對於存放或使用爆炸性或發火性

物質之區域，應設置防火牆、防爆區、防

靜電設施及足量滅火器材等防護措施，

並標示嚴禁煙火及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之執行情形：本所無存放相關物質，僅發

電機使用柴油，並已於明顯處張貼危害

警訊，該場所除清潔人員打掃外，無其他

人員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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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如有人員墜落之虞，應設防墜護

欄；人員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處進行

作業時，應使用安全帶、安全網或採取其

他安全防護之必要措施。」之執行情形：

本所樓梯皆設置扶手，避免人員跌倒掉

落。 

4. 有關「工作場所使用原料、材料、氣體、

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等可能

危害人員安全時，作業前應確認所使用

物質之危害性，採取預防危害之必要措

施。人員如有發生中毒、缺氧之虞者，應

停止作業並採取緊急措施。」之執行情

形：本所使用之危害性化學物品包含酒

精及廁所馬桶清潔劑(通樂)。已於本所

廳舍清潔人員就職時，請其使用手套及

口罩進行防護措施。 

5. 有關「各機關應建立風災、水患及火災之

風險評估與預警措施，並設置防風、防淹

水及防火等災害防救設備。」之執行情

形：每年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114 年

度已於 3 月 28 日完成。本所於 114 年 4

月 17 日、114 年 10 月 16 日辦理消防安

全教育訓練，114 年 12 月 23 日訂定辦公

廳舍各種災害緊急避難作業程序，使同

仁對重大災害能妥適緊急應變。 

6. 有關「各機關對於工作場所之通道、地

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踩踏場所，

應保持不致使人員跌倒、滑倒、踩傷、滾

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

施。」之執行情形：為維護員工於通道間

安全，114 年 11 月於大門口樓梯處地面

黏貼止滑條，並於樓梯走道張貼小心階

梯標語。地面清潔時，為避免人員因地面

濕滑而滑倒，擺設警告標示。本所地下停

車場照明充足，且人車進出通道均保持

暢通。下雨天時，為避免人員因地面濕滑

而滑倒，於門口放置傘架供同仁或洽公

民眾放置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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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各機關應確保工作場所有充分光

線，以自然採光為原則，避免光線之刺

目、眩耀現象，必要時得使用窗簾或遮光

物。工作場所如自然採光不足時，得使用

人工照明。」之執行情形：本所採光充足，

室內電燈使用 LED 燈源，無刺眼或眩耀

情形，如有通報燈具異常情形，盡速聯繫

廠商維修。 

8. 有關「各機關應確保工作場所之良好通

風，工作場所如無法以自然通風維持充

分、清淨空氣時，應設置適當通風換氣設

備，並確認維持連續有效運轉」之執行情

形：本所辦公空間及廁所皆可透過門窗

進行通風，並設有電風扇可加速室內空

氣流通。 

9. 有關「對於連續站立作業之人員，應設置

適當之坐具，以供休息時使用」之執行情

形：門口總機服務處配有椅子，提供值班

人員於無民眾到訪時休息使用。 

4 機關內建

置妊娠中

及分娩後

未滿 2 年

之女性公

務人員所

需環境及

設 備 ( 如

哺 集 乳

室) 

秘書室 本所 2樓設有哺集乳室，供妊娠中及分娩後

未滿2年之女性同仁或有需求之洽公民眾使

用。為維護哺集乳室環境整潔，每次使用後，

由清潔人員進行環境清理及消毒。 

5 定期保養

維護公務

人員執行

職務時，

操作、使

用或駕駛

之機械、

設備、器

材及交通

秘書室、

公用及建

設課 

1. 機械：114 年維護保養 1輛高空作業車。 

2. 設備：大雅區防汛機(3 英吋移動式抽水

機)，114 年 3 月至 11 月均按月維護。 

3. 交通工具： 

(1) 114 年維護保養 22 輛公務用電動機

車。 

(2) 114 年維護保養 4輛公務用機車。 

(3) 114 年維護保養 3輛公務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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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6 對於公務

人員執行

職務時，

所提供之

安全衛生

設備、措

施及住宿

或休憩設

施，隨時

注 意 檢

修、維護

及清潔 

秘書室 1. 電梯：114 年每月辦理電梯設備維護保

養，許可證有效期間至 115 年 3 月 1 日

(半年)。 

2. 冷氣機：本所冷氣機清洗保養已於114年

3 月完成。 

3. 電氣設備及發電機：114 年分別於 5月 9

日及 11 月 27 日辦理電氣設備維護保養

及檢驗。 

4. 飲水機：本所 1-4 樓飲水機每 2 個月進

行維修保養並每季進行水質檢測。 

5. 消防安全：114 年消防安全檢測申報及檢

修已於 114 年 3 月 28 日完成。 

6. 無障礙設施：本所前廣場無障礙扶手於

114 年 9 月進行維修。 

7. 辦公廳舍：每年辦理辦公大樓清潔勞務

採購案，維護辦公場所清潔。 

7 提供公務

人員一般

健康檢查 

人事室 114 年參與健康檢查人次計 5 人，申請補助

金額計 34,000 元。健康檢查結束後，申請補

助人員並無提出申請病假之需求或調整工

作之需求。 

 



表1-1 由各機關填寫（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免填）

主項目

次項目 A1 A2 A3a A3b B1 B2 B3 B4 B5 B6 C1a C1b C2 D1 D2 D3 D4 D5

是0 是1 是1 是1 是0 是0 是0 是1 是1 是1 是1 是1

否1 否0 否0 否0 否1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說明
請填寫機關

代碼

請填寫機關

名稱

請填寫數

字1至

9999

請填寫數

字1至

9999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

1；「否」、

「無召開」請

填0

請填寫數字0

至999；「無

召開」請填0

「是」請填1；

「否」請填0

「是」請填1；

「否」請填0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1；

「否」請填0

本機關 387700000A
臺中市大雅

區公所
46 45 0 1 1 1 0 1 1 1 1 1 1

總計

(本列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

寫)

46  1 0

第3條適

用人員與

第102條

第1項準

用人員

第102條

第3項準

用人員

是否已召開
任一性別符

合法定比例

依安衛辦法第3

條提供公務人

員執行職務安

全及衛生之預

防及保護措施

依安衛辦法第9

條及各機關安

全及衛生設施

管理要點規定

提供符合規定

之必要安全衛

生設備及措施

機關內建置妊

娠中及分娩後

未滿2年之女

性公務人員所

需環境及設備

（如哺集乳室

等）

定期保養維護

公務人員執行

職務時，操

作、使用或駕

駛之機械、設

備、器材及交

通工具

對於公務人員

執行職務時，

所提供之安全

衛生設備、措

施及住宿或休

憩設施，隨時

注意檢修、維

護及清潔

任一性

別符合

法定比

例

外部學

者專家

符合法

定比例

（非政

府機關

人員）

包含公

務人員

協會代

表

年度召開

會議次數

召開諮詢會

年度召開會

議次數
內容 機關代碼 機關名稱

本機關適(準)用

公務人員保障法人

數（附註3）

得免設

防護委

員會（

附註4）

設置防

護委員

會

114年度 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共同事項（1/2）

A基本資料
B設置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下稱防護委員會)

C召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

諮詢會(下稱諮詢會)

（本府各機關免填，附註5）

D提供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F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15年暫無須填寫)

E1 E2 G1a G1b G2a G2b G3a G3b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是1 是0

否0 否1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1；

「否」或無此類

人員請填0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請填寫數

字1至999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請填寫數

字3至999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1 0 0 0 0 0 0 0

0 0

死亡

0 0 0 0

對經常暴露於有

危害安全及衛生

顧慮環境，致影

響身心健康之虞

之公務人員，提

供特定項目之健

康檢查

一般事故 重大事故

罹災人數在1人以

上，未達3人，且

需住院治療

罹災人數3人以上
提供公務人員

一般健康檢查

114年度 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共同事項（2/2）

E一般（含特定項目）健康

檢查
G安全衛生事故



表2-1 由案件受理機關填寫，無案件者免填本表

主項目

次項目 A1 A2 A3a A3b A3c A4 A5 A6a A6b A6c A6d A7a A7b A7c

民國年 月 日 民國年 月 日

說明
請填寫申

訴人姓名

請填寫申訴人

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

請填

寫數

字1

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

至12

請填

寫數

字1

至31

請填寫服

務機關名

稱

請填寫所

屬單位名

稱

「公務人員」請

填1；

「聘任人員」請

填2；

「聘用人員」請

填3；

「約僱人員」請

填4；

「駐衛警」請填

5；

「工友（含技

工、駕駛）」請

填6；

「約用人員」請

填7；

「其他」

請填8

填寫

「其

他」者

，請敘

明身分

別，其

餘免填

請填寫

職稱

「簡任」(或

相當等級)請

填1；

「薦任」(或

相當等級)請

填2；

「委任」(或

相當等級)請

填3；

「不適用」請

填0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12

請填

寫數

字1至

31

無

    

職稱 官等

申訴提起日

內容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服務機關 所屬單位 身分別 備註

114年度　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受理申訴調查情形一覽表(1/5)

A申訴人資料



B1 B2 B3a B3b B3c B4 B5 B6a B6b B6c B6d B6e B6f B7

民國年 月 日

請填寫被

申訴人姓

名

請填寫被申訴

人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12

請填

寫數

字1至

31

請填寫服

務機關名

稱

請填寫所

屬單位名

稱

「公務人員」請

填1；

「聘任人員」請

填2；

「聘用人員」請

填3；

「約僱人員」請

填4；

「駐衛警」

請填5；

「工友（含技

工、駕駛）」請

填6；

「約用人員」請

填7；

「其他」

請填8

填寫「其

他」者，

請敘明身

分別

請填寫職

稱

「簡任」(或相

當等級)

請填1；

「薦任」(或相

當等級)

請填2；

「委任」(或相

當等級)

請填3；

「不適用」

請填0

「是」請

填1；

「否」請

填0

「是」請

填1；

「否」請

填0

「長官對部屬」

請填1；

「部屬對長官」

請填2；

「同單位平行關係」

（同部門同事）請填

3；

「不同單位平行關

係」（跨部門同事）

請填4；

「外部關係」

（非本機關人員）

請填5

是否為機

關首長

是否為一

級單位主

管

行為時被申訴人與申

訴人間職務關係
服務機關 所屬單位 身分別 備註 職稱 官等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114年度　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受理申訴調查情形一覽表(2/5)

B被申訴人資料



C1a C1b C2 C3a C3b C3c C3d C3e C3f

當事人申訴
非因申訴而知悉且

當事人不申訴

言語與心理霸凌（給予貶抑

與羞辱、散播不實謠

言、恐嚇、威脅其工

作保障等非肢體行

為）

逾越職務正當範圍（指派不

合理或過重的工作

量、設定不可能完成

的期限、過度監督工

作表現等）

剝奪職責與資源（刻意不分

配工作、移除其應有

的職責，或隱瞞必要

的資訊等，致影響其

工作表現）

人際關係孤立（排擠與忽視

，營造不友善工作環

境等）

肢體與暴力霸凌（施以直接

的身體暴力；或未直

接造成身體接觸，但

其行為明確指向即將

發生的身體傷害等）

其他

「當事人自行申

訴」請填1；

「機關非因申訴而

知悉後，協助當事

人申訴」請填2；

「申訴人撤回，機

關本於權責依職霸

處理程序辦理」請

填3；

無本欄情形請填0

「直接結案」請填

1；

「機關本於職權依

職霸處理程序辦

理」請填2；

「機關本於職權依

不法侵害處理」請

填3；

無本欄情形請填0

「受理」請填1；

「不受理」請填2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案

後結案」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案

後結案」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案

後結案」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案

後結案」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案

後結案」請填0

如無法依上開霸凌情

狀分類者，請敘明具

體情形，無則免填

案件來源

受理情形

案件類型（霸凌情狀）【得複選】

114年度　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受理申訴調查情形一覽表(3/5)

C案件紀要



D1a D1b D1c D2a D2b D2c D2d D3a D3b E1 E2 E3a E3b E3c E3d E4a E4b

適度調整申

訴人工作內

容

調整申訴人

辦公場所或

居家辦公

其他

協助申訴人

保留相關證

據

提供協助關

懷服務、相

關諮詢管道

或其他必要

服務

通報警察、

消防醫護等

單位

其他
調整行為人

職務
其他

協助申訴

人保留相

關證據

提供協助

關懷服

務、相關

諮詢管道

或其他必

要服務

通報警

察、消防

醫護等單

位

其他
調整工作

內容

調整辦公

場所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請敘明具體

作為，無則

免填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請敘明具體

作為，無則

免填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請敘明具體

作為，無則

免填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請敘明具

體作為，

無則免填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

辦公場所

採行避免被霸凌者遭受職場霸凌情形

再度發生之措施

依被霸凌者需求及案件情節提供相關資訊或必要

之協助及保護措施
對行為人為適當之處理

就相關事

實進行必

要釐清

依被霸凌

者意願，

協助提起

申訴

依被霸凌者意願，提供相關諮詢或必要協助及

保護措施

114年度　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受理申訴調查情形一覽表(4/5)

D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職場霸凌申訴程序，請填寫本項）【得複選】 E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非職場霸凌申訴程序，請填寫本項）【得複選】



F1 F2 F3 G1a G1b G1c G2 G3 G4 G5 G6

民國

年
月 日

「是」請填1；

「否」、「不適用」

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適用」

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適用」

請填0

請填寫數字1

至999

請填寫數字1

至12

請填寫數字1

至31

「成立」請填

1；「不成

立」、「不受

理」、「申訴人

撤案後結案」請

填0

「移送懲戒」請填1；

「懲處」請填2；「口

頭告誡」請填3；「調

離現職」請填4；「其

他」請填5，並於右側

備註欄位內敘明；

「不受理」、「申訴

人撤案後結案」請填0

請敘明具體作為，

無則免填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

案後結案」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

案後結案」請填0

對被申訴人之處置 備註 申訴人續行救濟 被申訴人續行救濟
調查小組任一性別比

例不少於三分之一

調查小組外部成員符

合本辦法規定比例

參與申訴案件調查及

處理人員之迴避，符

合本辦法及行政程序

法第32條及第33條規

定

決定作成日

案件成立與否

F調查小組組成 G處理結果

114年度　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受理申訴調查情形一覽表(5/5)



表2-2 由各機關填寫

主項目

次項目 A1 A2 A3 B1a B1b B1c B1d B1e B2a B2b B2c B2d B2e B3a B3b B3c B3d B3e B4a B4b B4c B4d B4e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說明
請填寫機關

名稱

請填寫機關

代碼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總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本機關
臺中市大雅

區公所
387700000A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114年度　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案件統計
基本資料 案件統計情形

內容 機關名稱 機關代碼
案件

總數

被申訴對象為一般同仁 被申訴對象為一級單位主管 被申訴對象為機關首長







1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115 年第 1 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資料 

壹、時間：115 年 1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所第二辦公大樓簡報室 

參、主席：邱委員文宏 

肆、討論提案： 

案由：有關本所「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114 年

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

執行成果」，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114 年 12 月 1

日公護字第 1149060021 號函辦理。 

二、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下稱安衛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防護委員會負責下列事項：……三、督導

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於機關網頁

公開。……」第 43條規定：「為落實執行公務人員填報安全及

衛生防護事項，各機關防護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1 次會議，自

我檢查執行情形。」第 48條規定：「各主管機關應於每年 3月

底前，彙整該機關及所屬機關前一年度依本辦法之執行情形，

報送保訓會。」 

三、依安衛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43 條、第 48 條規定，執行重點

如下： 

(一)防護委員會具有督導安衛事項之責，「114年度安全衛生防

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及「114 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

查表」須經委員會確認，爰提請委員審議，相關內容如附

件 1、2。 

(二)本所「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成果」如附件 3，併請委

員審議。 



2 
 

(三)依保訓會規定，會議紀錄、「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

形調查表」（排除個資）、「114 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

形調查表」（排除個資）、「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成

果」，須作為年度書面報告，並於本所網頁公開。 

(四)請各委員審議「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

（排除個資）、「114 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

（排除個資）、「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成果」，以利

本所彙整並依規定完成相關書面資料之公開作業。 

決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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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3 頁

臺中市政府 函
地址：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
承辦人：科員 徐秉羿
電話：22289111分機17305
電子信箱：jojohonda@taichung.gov.tw

受文者：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14037896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7210000A_1140378969_ATTACH1.ods、

387210000A_1140378969_ATTACH2.ods)

主旨：檢送「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及「114

年 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各1份，請依說明三

查填於115年3月2日（星期一）前免備文回復，請查照並

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114年12月

1日公護字第1149060021號函辦理。

二、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下稱安衛辦

法）第5條第2項規定：「防護委員會負責下列事項：……

三、督導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作成年度書面報

告，於機關網頁公開。……」第43條規定：「為落實執行

公務人員填報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各機關防護委員會每

年至少召開1次會議，自我檢查執行情形。」第48條規定：

「各主管機關應於每年3月底前，彙整該機關及所屬機關前

一年度依本辦法之執行情形，報送保訓會。」

三、保訓會為依安衛辦法第48條規定彙整各機關前一年度執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7

AK1140030794

■■■■■■人事室 ■■■■■■■收文:114/12/10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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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3 頁

情形，有關旨揭調查表之填報作業如下：

(一)調查範圍：114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止。

(二)填報機關：

１、「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有關適用

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全部規定之營建工程

業、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運輸及倉

儲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及公共行政業以外其

他業別之機關（下稱適用職安法全部規定機關），免

填本表，其餘填報機關如下：

(１)表1-1「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

共 同事項」：由各機關填寫。

(２)表1-2「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

抽 查作業」：由抽查機關（受理檢舉機關）填

寫，受 查機關免填。

(３)表1-3「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

高 風險職務機關」：由高風險職務機關填寫，非

高風 險職務機關免填。

２、「114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考量適用

職安法全部規定之機關，於該法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

定前，仍適用安衛辦法有關職場霸凌申訴通報處理及

防治之規定，爰該等機關仍請填報。

(１)表2-1「114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受

理申訴調查情形一覽表」：由案件受理機關填寫，

無受理案件者，請於該表敘明。

(２)表2-2「114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案

1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 頁，共 3 頁

件統計」：由各機關填寫。

(三)注意事項：上開調查表請依安衛辦法第5條第2項、第43

條及第48 條規定，及參考安衛辦法問答集壹、Q11作

法，將填寫結果提報至機關防護委員會，另就前項執行

情形得公開部分，於機關網頁公開揭示。

四、請本府一級機關及區公所彙整所屬機關查填情形，依限將

電子檔送至承辦人（jojohonda@taichung.gov.tw）。另前

開表2-1如有受理案件，電子檔務必進行加密，密碼請以另

一封電子郵件轉知承辦人。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58



表1-1 由各機關填寫（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免填）

主項目

次項目 A1 A2 A3a A3b B1 B2 B3 B4 B5 B6 C1a C1b C2 D1 D2 D3 D4 D5

是0 是1 是1 是1 是0 是0 是0 是1 是1 是1 是1 是1

否1 否0 否0 否0 否1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說明
請填寫機關

代碼

請填寫機關

名稱

請填寫數

字1至

9999

請填寫數

字1至

9999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

1；「否」、

「無召開」請

填0

請填寫數字0

至999；「無

召開」請填0

「是」請填1；

「否」請填0

「是」請填1；

「否」請填0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1；

「否」請填0

【範例】 456789123 ○○部 220 20 0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本機關 387700000A
臺中市大雅

區公所
46 45 0 1 1 1 0 1 1 1 1 1 1

所屬機關1

所屬機關2

(請自行新增)

附註：

7.請填寫淺黃色網底欄位，其餘欄位由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8.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即行業統計分類非屬「政府機關」、「民意機關」者）免填本表。

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與第102條第1項及第3項之準用人員。

4.「B1得免設防護委員會」：(1)得免設情形包含(A)機關預算員額未滿5人或其他特殊情形，惟仍應指派專人辦理。(B)已依其他法律規定設置安全衛生組織。

  (2)填「是」者，B2至B6請填「0」。
5.「C召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諮詢會」之主管機關為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相當二級或三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

  及縣（市）議會。

6.「F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依據114年11月13日發布「各機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要點」，各機關自115年起均應配合辦理相關教育訓練，爰本欄免填。

1.請各機關詳實填寫調查年度之執行情形後，電子檔於115年3月2日前送承辦人(jojohonda@taichung.gov.tw)。
2.本表採計至114年12月31日止，如年度中遇諮詢會或防護委員會改組，請以12月31日存續者為準。

3.「A3本機關適（準）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人數」，請以114年12月31日在職人數計算，包含保障法第3條所定之「法定機關（構）及公立學校依公務

總計

(本列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

寫)

46  1 0

第3條適

用人員與

第102條

第1項準

用人員

第102條

第3項準

用人員

是否已召開
任一性別符

合法定比例

依安衛辦法第3

條提供公務人

員執行職務安

全及衛生之預

防及保護措施

依安衛辦法第9

條及各機關安

全及衛生設施

管理要點規定

提供符合規定

之必要安全衛

生設備及措施

機關內建置妊

娠中及分娩後

未滿2年之女

性公務人員所

需環境及設備

（如哺集乳室

等）

定期保養維護

公務人員執行

職務時，操

作、使用或駕

駛之機械、設

備、器材及交

通工具

對於公務人員

執行職務時，

所提供之安全

衛生設備、措

施及住宿或休

憩設施，隨時

注意檢修、維

護及清潔

任一性

別符合

法定比

例

外部學

者專家

符合法

定比例

（非政

府機關

人員）

包含公

務人員

協會代

表

年度召開

會議次數

召開諮詢會

年度召開會

議次數
內容 機關代碼 機關名稱

本機關適(準)用

公務人員保障法人

數（附註3）

得免設

防護委

員會（

附註4）

設置防

護委員

會

114年度 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共同事項（1/2）

A基本資料
B設置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下稱防護委員會)

C召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

諮詢會(下稱諮詢會)

（本府各機關免填，附註5）

D提供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F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15年暫無須填寫)

E1 E2 G1a G1b G2a G2b G3a G3b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是1 是0

否0 否1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1；

「否」或無此類

人員請填0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請填寫數

字1至999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請填寫數

字3至999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4.「B1得免設防護委員會」：(1)得免設情形包含(A)機關預算員額未滿5人或其他特殊情形，惟仍應指派專人辦理。(B)已依其他法律規定設置安全衛生組織。

6.「F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依據114年11月13日發布「各機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要點」，各機關自115年起均應配合辦理相關教育訓練，爰本欄免填。

0 0

死亡

0 0 0 0

對經常暴露於有

危害安全及衛生

顧慮環境，致影

響身心健康之虞

之公務人員，提

供特定項目之健

康檢查

一般事故 重大事故

罹災人數在1人以

上，未達3人，且

需住院治療

罹災人數3人以上
提供公務人員

一般健康檢查

114年度 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共同事項（2/2）

E一般（含特定項目）健康

檢查
G安全衛生事故



表2-1 由案件受理機關填寫，無案件者免填本表

主項目

次項目 A1 A2 A3a A3b A3c A4 A5 A6a A6b A6c A6d A7a A7b A7c

民國年 月 日 民國年 月 日

說明
請填寫申

訴人姓名

請填寫申訴人

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

請填

寫數

字1

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

至12

請填

寫數

字1

至31

請填寫服

務機關名

稱

請填寫所

屬單位名

稱

「公務人員」請

填1；

「聘任人員」請

填2；

「聘用人員」請

填3；

「約僱人員」請

填4；

「駐衛警」請填

5；

「工友（含技

工、駕駛）」請

填6；

「約用人員」請

填7；

「其他」

請填8

填寫

「其

他」者

，請敘

明身分

別，其

餘免填

請填寫

職稱

「簡任」(或

相當等級)請

填1；

「薦任」(或

相當等級)請

填2；

「委任」(或

相當等級)請

填3；

「不適用」請

填0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12

請填

寫數

字1至

31

【範例1】 OO A123456789 66 6 6 OOO OO室 1 科員 2 115 1 1

【範例2】 無

案件1 無

案件2

請自行新增

附註:

    

1.請各機關詳實填寫調查年度之案件受理情形後，電子檔於115年3月2日(星期一)前送承辦人

(jojohonda@taichung.gov.tw)。倘有受理案件，電子檔務必進行加密，密碼請以另一封電子郵件轉知承辦人。

2.本表採計期間自114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即114年7月1日前提起申訴案件均不計入)。

3.如機關依本表採計期間內無職場霸凌案件，請於表內敘明（如範例2）。

4.考量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即行業統計分類非屬「政府機關」、「民意機關」者），於該法新增職場

霸凌相關規定前，仍適用安衛辦法有關職場霸凌申訴通報處理及防治之規定，爰請配合查填本表。

5.請填寫淺黃色網底欄位，其餘欄位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6.本表係依據職場霸凌申訴書內容欄位設計，供機關進行案件登錄及統計使用，因內含大量機敏個資，請勿將本表公開

於機關網頁。

7.如機關本於權責調查處理者，A申訴人資料一欄得免填。

職稱 官等

申訴提起日

內容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服務機關 所屬單位 身分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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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申訴人資料



B1 B2 B3a B3b B3c B4 B5 B6a B6b B6c B6d B6e B6f B7

民國年 月 日

請填寫被

申訴人姓

名

請填寫被申訴

人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12

請填

寫數

字1至

31

請填寫服

務機關名

稱

請填寫所

屬單位名

稱

「公務人員」請

填1；

「聘任人員」請

填2；

「聘用人員」請

填3；

「約僱人員」請

填4；

「駐衛警」

請填5；

「工友（含技

工、駕駛）」請

填6；

「約用人員」請

填7；

「其他」

請填8

填寫「其

他」者，

請敘明身

分別

請填寫職

稱

「簡任」(或相

當等級)

請填1；

「薦任」(或相

當等級)

請填2；

「委任」(或相

當等級)

請填3；

「不適用」

請填0

「是」請

填1；

「否」請

填0

「是」請

填1；

「否」請

填0

「長官對部屬」

請填1；

「部屬對長官」

請填2；

「同單位平行關係」

（同部門同事）請填

3；

「不同單位平行關

係」（跨部門同事）

請填4；

「外部關係」

（非本機關人員）

請填5

OO B223456789 66 6 6 OOO OO室 2 主任 1 0 1 1

是否為機

關首長

是否為一

級單位主

管

行為時被申訴人與申

訴人間職務關係
服務機關 所屬單位 身分別 備註 職稱 官等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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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被申訴人資料



C1a C1b C2 C3a C3b C3c C3d C3e C3f

當事人申訴
非因申訴而知悉且

當事人不申訴

言語與心理霸凌（給予貶抑

與羞辱、散播不實謠

言、恐嚇、威脅其工

作保障等非肢體行

為）

逾越職務正當範圍（指派不

合理或過重的工作

量、設定不可能完成

的期限、過度監督工

作表現等）

剝奪職責與資源（刻意不分

配工作、移除其應有

的職責，或隱瞞必要

的資訊等，致影響其

工作表現）

人際關係孤立（排擠與忽視

，營造不友善工作環

境等）

肢體與暴力霸凌（施以直接

的身體暴力；或未直

接造成身體接觸，但

其行為明確指向即將

發生的身體傷害等）

其他

「當事人自行申

訴」請填1；

「機關非因申訴而

知悉後，協助當事

人申訴」請填2；

「申訴人撤回，機

關本於權責依職霸

處理程序辦理」請

填3；

無本欄情形請填0

「直接結案」請填

1；

「機關本於職權依

職霸處理程序辦

理」請填2；

「機關本於職權依

不法侵害處理」請

填3；

無本欄情形請填0

「受理」請填1；

「不受理」請填2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案

後結案」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案

後結案」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案

後結案」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案

後結案」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案

後結案」請填0

如無法依上開霸凌情

狀分類者，請敘明具

體情形，無則免填

1 0 1 1 0 0 1 0

案件來源

受理情形

案件類型（霸凌情狀）【得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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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案件紀要



D1a D1b D1c D2a D2b D2c D2d D3a D3b E1 E2 E3a E3b E3c E3d E4a E4b

適度調整申

訴人工作內

容

調整申訴人

辦公場所或

居家辦公

其他

協助申訴人

保留相關證

據

提供協助關

懷服務、相

關諮詢管道

或其他必要

服務

通報警察、

消防醫護等

單位

其他
調整行為人

職務
其他

協助申訴

人保留相

關證據

提供協助

關懷服

務、相關

諮詢管道

或其他必

要服務

通報警

察、消防

醫護等單

位

其他
調整工作

內容

調整辦公

場所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請敘明具體

作為，無則

免填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請敘明具體

作為，無則

免填

「是」請填

1；

「否」、

「不適用」

請填0

請敘明具體

作為，無則

免填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請敘明具

體作為，

無則免填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是」請

填1；

「否」、

「不適

用」請填0

1 1 0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

辦公場所

採行避免被霸凌者遭受職場霸凌情形

再度發生之措施

依被霸凌者需求及案件情節提供相關資訊或必要

之協助及保護措施
對行為人為適當之處理

就相關事

實進行必

要釐清

依被霸凌

者意願，

協助提起

申訴

依被霸凌者意願，提供相關諮詢或必要協助及

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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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職場霸凌申訴程序，請填寫本項）【得複選】 E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非職場霸凌申訴程序，請填寫本項）【得複選】



F1 F2 F3 G1a G1b G1c G2 G3 G4 G5 G6

民國

年
月 日

「是」請填1；

「否」、「不適用」

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適用」

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適用」

請填0

請填寫數字1

至999

請填寫數字1

至12

請填寫數字1

至31

「成立」請填

1；「不成

立」、「不受

理」、「申訴人

撤案後結案」請

填0

「移送懲戒」請填1；

「懲處」請填2；「口

頭告誡」請填3；「調

離現職」請填4；「其

他」請填5，並於右側

備註欄位內敘明；

「不受理」、「申訴

人撤案後結案」請填0

請敘明具體作為，

無則免填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

案後結案」請填0

「是」請填1；

「否」、「不受

理」、「申訴人撤

案後結案」請填0

1 1 1 115 1 1 1 2 0 0

對被申訴人之處置 備註 申訴人續行救濟 被申訴人續行救濟
調查小組任一性別比

例不少於三分之一

調查小組外部成員符

合本辦法規定比例

參與申訴案件調查及

處理人員之迴避，符

合本辦法及行政程序

法第32條及第33條規

定

決定作成日

案件成立與否

F調查小組組成 G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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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由各機關填寫

主項目

次項目 A1 A2 A3 B1a B1b B1c B1d B1e B2a B2b B2c B2d B2e B3a B3b B3c B3d B3e B4a B4b B4c B4d B4e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說明
請填寫機關

名稱

請填寫機關

代碼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範例】 ○○部 456789123 14 3 1 2 0 1 4 2 1 0 0 0 0 0 0 0 7 3 3 0 1

總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本機關
臺中市大雅

區公所
387700000A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所屬機關1 0 0 0 0 0 0

所屬機關2 0 0 0 0 0 0

所屬機關3 0 0 0 0 0 0

所屬機關4 0 0 0 0 0 0

所屬機關5 0 0 0 0 0 0

請自行新增 0 0 0 0 0 0

附註:

小計

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1.請各機關詳實填寫調查年度之案件受理情形後，電子檔於115年3月2日(星期一)前送承辦人(jojohonda@taichung.gov.tw)。

2.本表採計期間自114年7月1日至12月31日。

3.請填寫淺黃色網底欄位，其餘欄位由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4.考量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即行業統計分類非屬「政府機關」、「民意機關」者），於該法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定前，仍適用安衛辦法有關職場霸凌申

訴通報處理及防治之規定，爰請配合查填本表。

5.為確保各機關均未漏答，無案件機關，亦請於各欄位填寫「0」。

114年度　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案件統計
基本資料 案件統計情形

內容 機關名稱 機關代碼
案件

總數

被申訴對象為一般同仁 被申訴對象為一級單位主管 被申訴對象為機關首長



1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成果 

項次 辦理項目 業管單位 執行情形 

1 設置安全

及衛生防

護委員會 

人事室 1. 本所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委員

任期自 114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8 月

31 日止。 

2. 本所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委員

人數 6 人，男性委員 4 人，女性委員 2

人，任一性別符合法定比列。 

3. 本所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委員

人數 6人，內部委員 4人(無包含公務人

員協會代表)，外部委員 2人，外部學者

專家符合法定比例。 

4. 本所於 114 年 12月 1日召開安全及衛生

防護委員會，114 年召開 1次會議。 

2 依安衛辦

法第 3 條

提供公務

人員執行

安全及衛

生之預防

措施 

人事室、

秘書室 

1. 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

預防： 

(1)勤休制度宣導：本所於 114 年 1 月 17

日春節年畫體驗活動、114 年 2 月 26

日英語多益測驗說明會、114 年 3 月

26 日「性騷擾防治及職場霸凌防治」

教育訓練、114 年 5 月 16 日「仲夏五

月五－藥草香包縫製趣」體驗活動宣

導勤休制度。 

(2)定期進行工時分析： 

 於 114 年 7 月就 114 年 1 至 6 月

工時進行分析： 

 本所 114年 1月至 6月均未超

過公務員服務法第 12 條第 3

項原則性規定。 

 依各單位統計每人每月平均

加班時數，其中以公用及建設

課時數為最多、農業課次之。 

 因公用及建設課每人每月平

均加班時數為最多，遂抽查該

課，發現王○○為該課平均加

班時數最高之人員，並對王○

○進行訪談，並填寫關懷紀錄

表。 



2 
 

 115 年 1 月就 114 年 7 至 12 月工

時進行分析： 

 114 年 8 月，超過每月延長辦

公時數 60 小時上限人員為民

政課陳○○；114 年 12 月，超

過每月延長辦公時數 60 小時

上限人員為秘書室黃○○。 

 因民政課陳○○及秘書室黃

○○曾加班超過 60 小時，爰

對陳員及黃員進行訪談，並填

寫關懷紀錄表。 

(3)落實勤休制度：114 年按月(1 至 12

月)產製加班時數統計報表，通知相

關人員補休屆期資訊，以提醒相關人

員及早妥善規劃補休假事宜。 

2.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

法侵害之預防： 

(1)行為規範之訂定 

 本所於 113 年 5 月 29 日訂定「臺

中市大雅區公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處理要點」。 

 本所於 114 年 10 月 21 日訂定「臺

中市大雅區公所職場霸凌防治、申

訴及調查處理要點」。 

(2)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防治之宣導場

次 

 本所於 114 年 1 月 17 日春節年畫

體驗活動宣導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防治。 

 本所於 114 年 2 月 26 日英語多益

測驗說明會宣導性騷擾防治、職場

霸凌防治。 

 本所於 114 年 3 月 26 日「性騷擾

防治及職場霸凌防治」教育訓練宣

導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防治。 

 本所於 114 年 5 月 16 日「仲夏五

月五－藥草香包縫製趣」體驗活動

宣導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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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體訓練 

 本所於 114 年 3 月 26 日舉辦「性

騷擾防治及職場霸凌防治」教育訓

練，由廖奕婷律師講授建構友善職

場環境的途徑、性騷擾及職場霸凌

的定義、性騷擾防治及職場霸凌防

治法令的操作及說明。 

 本所於 114 年 7 月 9 日舉辦心理

健康促進活動，由吳曉萍諮商心理

師講授憂鬱症及自殺防治與心理

資源、職場不法侵害防治。 

3.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公務人員

身心健康之事項： 

(1) 本所於 114 年 12 月 23 日訂定「臺

中市大雅區公所辦公廳舍各種災害

緊急避難作業程序」。 

(2) 本所於 114 年 4 月 17 日、114 年 10

月 16 日辦理消防安全教育訓練。 

(3) 本所於 1 樓設置自動體外心臟去顫

器(AED)。 

(4) 本所於 114 年 5月 17日於臺中市葫

蘆墩文化中心舉辦「巧工藝境-臺灣

工藝之家協會會員創作展」藝文欣

賞活動；於 114 年 6 月 22 日於筱雲

山莊舉辦「筱雲山莊文化資產專題

導覽」藝文欣賞活動，以推廣同仁從

事正當休閒活動，以維護同仁身心

健康。 

3 依安衛辦

法第 9 條

及各機關

安全及衛

生設施管

理要點規

定提供符

合規定之

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

秘書室 1. 有關「設施設備符合國家與安全標準管

控」之執行情形：本所每年辦理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114 年度已於 10 月 27 日申

報完成。 

2. 有關「對於存放或使用爆炸性或發火性

物質之區域，應設置防火牆、防爆區、防

靜電設施及足量滅火器材等防護措施，

並標示嚴禁煙火及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之執行情形：本所無存放相關物質，僅發

電機使用柴油，並已於明顯處張貼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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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措施 警訊，該場所除清潔人員打掃外，無其他

人員進出。 

3. 有關「如有人員墜落之虞，應設防墜護

欄；人員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處進行

作業時，應使用安全帶、安全網或採取其

他安全防護之必要措施。」之執行情形：

本所樓梯皆設置扶手，避免人員跌倒掉

落。 

4. 有關「工作場所使用原料、材料、氣體、

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等可能

危害人員安全時，作業前應確認所使用

物質之危害性，採取預防危害之必要措

施。人員如有發生中毒、缺氧之虞者，應

停止作業並採取緊急措施。」之執行情

形：本所使用之危害性化學物品包含酒

精及廁所馬桶清潔劑(通樂)。已於本所

廳舍清潔人員就職時，請其使用手套及

口罩進行防護措施。 

5. 有關「各機關應建立風災、水患及火災之

風險評估與預警措施，並設置防風、防淹

水及防火等災害防救設備。」之執行情

形：每年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114 年

度已於 3 月 28 日完成。本所於 114 年

12 月 23 日訂定辦公廳舍各種災害緊急

避難作業程序，使同仁對重大災害能妥

適緊急應變。 

6. 有關「各機關對於工作場所之通道、地

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踩踏場所，

應保持不致使人員跌倒、滑倒、踩傷、滾

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

施。」之執行情形：為維護員工於通道間

安全，114 年 11 月於大門口樓梯處地面

黏貼止滑條，並於樓梯走道張貼小心階

梯標語。地面清潔時，為避免人員因地面

濕滑而滑倒，擺設警告標示。 

7. 有關「各機關應確保工作場所有充分光

線，以自然採光為原則，避免光線之刺

目、眩耀現象，必要時得使用窗簾或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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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工作場所如自然採光不足時，得使用

人工照明。」之執行情形：本所採光充足，

室內電燈使用 LED 燈源，無刺眼或眩耀

情形，如有通報燈具異常情形，盡速聯繫

廠商維修。 

8. 有關「各機關應確保工作場所之良好通

風，工作場所如無法以自然通風維持充

分、清淨空氣時，應設置適當通風換氣設

備，並確認維持連續有效運轉」之執行情

形：本所辦公空間及廁所皆可透過門窗

進行通風，並設有電風扇可加速室內空

氣流通。 

9. 有關「對於連續站立作業之人員，應設置

適當之坐具，以供休息時使用」之執行情

形：門口總機服務處配有椅子，提供值班

人員於無民眾到訪時休息使用。 

4 機關內建

置妊娠中

及分娩後

未滿 2 年

之女性公

務人員所

需環境及

設 備 ( 如

哺 集 乳

室) 

秘書室 本所 2樓設有哺集乳室，供妊娠中及分娩後

未滿2年之女性同仁或有需求之洽公民眾使

用，並維護哺集乳室環境整潔。 

5 定期保養

維護公務

人員執行

職務時，

操作、使

用或駕駛

之機械、

設備、器

材及交通

工具 

秘書室、

公用及建

設課 

1. 114 年維護保養 22 輛公務用電動機車。 

2. 114 年維護保養 4輛公務用機車。 

3. 114 年維護保養 3輛公務汽車。 

4. 114 年維護保養 1輛高空作業車。 

5. 大雅區防汛機(3 英吋移動式抽水機)，

114 年 3 月至 11 月均按月維護。 

6 對於公務

人員執行

秘書室 1. 電梯：114 年每月辦理電梯設備維護保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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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時，

所提供之

安全衛生

設備、措

施及住宿

或休憩設

施，隨時

注 意 檢

修、維護

及清潔 

2. 冷氣機：本所冷氣機清洗保養已於114年

3 月完成。 

3. 電氣設備及發電機：114 年分別於 5月 9

日及 11 月 27 日辦理電氣設備維護保養

及檢驗。 

4. 飲水機：本所 1-4 樓飲水機每 2 個月進

行維修保養。 

5. 消防安全：114 年消防安全檢測申報及檢

修已於 114 年 3 月 28 日完成。 

6. 無障礙設施：本所前廣場無障礙扶手於

114 年 9 月進行維修。 

7. 辦公廳舍：每年辦理辦公大樓清潔勞務

採購案，維護辦公場所清潔。 

7 提供公務

人員一般

健康檢查 

人事室 114 年參與健康檢查人次計 5 人，申請補助

金額計 34,000 元。 

 



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A基本資料) 

 

 機關代碼：387700000A 

 

 機關名稱：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 保障法第 3條適用人員及 102 條第 1項準用人員：46 人(以 114

年 12 月 31 日在職人數計算) 

 

 保障法第 102 條第 3項準用人員：45人(含約僱人員 9人、工友

4人、約用人員 31人、承攬派駐人員 1人)(以 114 年 12 月 31

日在職人數計算) 

 


